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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所(醫院)勞資會議紀錄 (參考範本) 

民國   年度，第   次勞資會議 

壹、院所名稱：  

貳、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參、開會地點：  

肆、會議主席：         

    記錄人員：  

伍、列席指導或貴賓：  

陸、出席人員： 

    □全體人員；□主管；□員工；□其他： 

    應到人數：       未到人數： 

柒、會議簽到：  

  一、出席人員 

      

    

    

    

    

(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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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席人員 

     

    

    

(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捌、請假或缺席人員 

 一、勞方代表： 

姓名 事由 姓名 事由 

 （病假）  (缺席) 

(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二、資方代表：  

姓名 事由 姓名 事由 

 （出差）  (請假) 

(表格不足請自行延伸) 

玖、主席致詞： 

拾、勞資代表近期事務報告：  

 (一)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二) 勞工動態(例如勞工人數、異動情形、離職率等)： 

(三) 關於事業單位之業務概況及市場狀況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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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於勞工活動、福利項目及工作環境改善事項： 

(五) 其他報告事項： 

 

拾壹、討論提案：  

第一案：  

序 項目 紀錄內容 

1 案由  

2 說明  

3 辦法 通過後陳送主管機關備查或留案存備查考。 

4 決議  

5 備考  

 

第二案： 

(以下請自行複製延伸) 

 

拾貳、臨時動議：  

拾參、散會。 

※會議記錄註載議事期間特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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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法條 

《勞動基準法》 

第三十條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

議同意後，得將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

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

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八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前二項規定，僅適用於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紀錄，並保存五年。 

前項出勤紀錄，應逐日記載勞工出勤情形至分鐘為止。勞工向雇主申請

其出勤紀錄副本或影本時，雇主不得拒絕。 

雇主不得以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之修正，作為減少勞工工資之事由。 

第一項至第三項及第三十條之一之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得視勞工照顧家

庭成員需要，允許勞工於不變更每日正常工作時數下，在一小時範圍

內，彈性調整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 

 

第三十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四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二小

時，不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二、當日正常工作時間達十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二小時。 

三、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四十九條

第一項之限制。但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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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正施行前第三條規定適用本法

之行業，除第一項第一款之農、林、漁、牧業外，均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

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

要者，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

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

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第三十九條 

雇主不得使女工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但雇主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且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

不在此限： 

一、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二、無大眾運輸工具可資運用時，提供交通工具或安排女工宿舍。前項

第一款所稱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

雇主與勞工約定之安全衛生設施優於本法者，從其約定。 

女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理由，不能於午後十時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

者，雇主不得強制其工作。 

第一項規定，於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必須使女工於午後十時

至翌晨六時之時間內工作時，不適用之。 

第一項但書及前項規定，於妊娠或哺乳期間之女工，不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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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 

第七條 

勞動契約應依本法有關規定約定左列事項： 

一、工作場所及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 

二、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休假、例假、請假及輪班制之

換班有關事項。   

三、工資之議定、調整、計算、結算及給付之日期與方法有關事項。 

四、有關勞動契約之訂定、終止及退休有關事項。 

五、資遣費、退休金及其他津貼、獎金有關事項。 

六、勞工應負擔之膳宿費、工作用具費有關事項。 

七、安全衛生有關事項。 

八、勞工教育、訓練有關事項。 

九、福利有關事項。 

十、災害補償及一般傷病補助有關事項。 

十一、應遵守之紀律有關事項。 

十二、獎懲有關事項。 

十三、其他勞資權利義務有關事項。 

 

第三十七條 

雇主於僱用勞工人數滿三十人時應即訂立工作規則，並於三十日內報請

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工作規則應依據法令、勞資協議或管理制度變更情形適時修正，修正後

並依前項程序報請核備。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通知雇主修訂前項工作規則。 


